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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技工院校专业设置管理的通知 

川人社办发〔2014〕272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规范我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和管理，提升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根据《技

工院校设置标准（试行）》（人社部发［2012］8号）、《四川省技工院校教学管理

工作规范》（川人社办发〔2013〕73 号），现就做好技工院校专业设置与管理工

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及其调整，要适应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适应各地、各行业对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要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专业布局，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浪费，促进技工院校办出特色，增强技工教育的活力和吸引力。技工院校专

业设置应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以下简称

《目录》）为基本依据。各院校可根据办学条件和区域产业发展情况，按规定自

主开设、调整和停办专业。 

二、专业设置条件 

技工院校专业设置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应有专业建设规划，专业设置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和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规划，适应经济社会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二）有依据国家有关文件制定的、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完整的实施性教学

计划和相关教学文件。 

（三）根据专业设置标准或专业教学主要内容，具有开设专业必需的经费、

场地、设施、设备和校企合作实训场所等基本办学条件。专业主要设备总值，一

产类专业不低于 80 万元，二产类专业不低于 200 万元，三产类专业不低于 100

万元。  

（四）具有与开设专业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相对稳定，能满足教学需要

的教师队伍（含教学辅助人员和兼职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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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办高级技工层次专业应为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或省级重点技工

学校，且必须举办过两期以上本专业高级技工培训班。 

（六）申办预备技师层次专业应为技师学院或高级技工学校，且必须举办过

两期以上本专业技师培训班。 

三、职责分工与审核备案 

（一）职责分工 

1、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对全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的宏观统筹、管理

指导、检查监督和推进专业规范化建设，负责全省技工院校预备技师层次专业的

审核备案。 

2、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区域技工院校高级技工及以下

层次专业的统筹管理、检查指导、备案审核，以及本区域技工院校预备技师层次

专业的初审。 

（二）报备程序 

技工院校设置专业应遵循以下程序： 

1、开展调研，明确培养目标、职业能力，了解该专业本地区的开设情况，

对专业设置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科学论证，形成专业开设可行性论证报告。 

2、制定实施性教学计划和相关教学文件，并经相关行业、企业、教学、课

程专家论证。 

3、填报《四川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审核备案表》（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分别

填报）和《四川省技工院学校专业设置审核备案汇总表》。 

4、经院校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相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院校报

备预备技师层次专业应附所在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初审意见。 

（三）其他事宜 

1、技工院校开设《目录》外的新专业，由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在每年 10 月前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研

究论证归并后，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新增专业专题报告。 

2、技工院校停办专业应按培养层次，报省或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备案。 

四、指导与检查 

（一）各地要建立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企业、教学研究机构等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8A%80%E5%B8%88%E5%AD%A6%E9%99%A2&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AB%98%E7%BA%A7%E6%8A%80%E5%B7%A5&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8A%80%E5%B8%88%E5%AD%A6%E9%99%A2&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AB%98%E7%BA%A7%E6%8A%80%E5%B7%A5&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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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为技工院校专业设置、调整及建设提供咨

询指导服务。 

（二）各地要定期对本区域内的技工院校专业设置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指导，

对未经备案的专业，一律撤销该专业设置，停止招生；对达不到基本教学条件要

求，教学质量低下、就业率过低的专业，要责令学校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应暂停该专业招生。 

（三）省厅每年要对全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进行汇总，并向社会公布当

年具有招生资格的学校和专业。各地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将汇总的《四川省   市

（州）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基本情况汇总表》报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各地在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应及时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报告，联系人：李国平，电话：028-86113498；姜远东，电话：028-86110778。 

附件：1.四川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审核备案表 

      2.四川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审核备案汇总表 

      3.四川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情况汇总表 

      4.四川省     市（州）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基本情况汇总表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4 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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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审核备案表 
 

 

 

学  校  名  称：                        （盖章） 

申  报  专  业：                         

主办单位（部门）：                                

所  在 市（州）：                         

申  报  时  间：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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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学校名称 
 

法人代表 
 

办学属性 
□公办 

□民办 
办学层级 

□技工学校 

□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 

学校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工院校设置标准，表

述学校的基本情况，限 600 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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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专业 

专业名称  专业编码  

专业层次  学习年限         年 

招生对象  拟招生规模         人 

培养目标 

 

职业能力 

 

对应职业 

（工种） 

 

职业资格 

 

专业主要 

教学内容 

 

 

 

 

 
 

对应上下级 

专业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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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师资情况表 

类别 姓名 
性

别 

年

龄 
学历 职称 

职业资格

(等级) 

所学 

专业 

任教 

课程 

专业负责人         

一体化教师 

        

        

        

        

技术理论课

教师 

        

        

        

        

实习指导 

教师 

        

        

        

        

企业兼职 

教师 

        

        

        

各类教师占比说明：师生比    ；一体化教师占技术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

师总数的     ％；兼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占

教师队伍总数的     ％。 

（此表可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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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训条件 

专业设备总值         万元 实验实训室数 个 

校内实验实训室情况 

名  称 
建筑面积 

（m2） 

主要设备及 

数量 
工位数 

总值 

（万元） 
主要实训内容 

      

      

      

      

      

      

      

      

校外实训场所情况 

合作企业名称 主要实训内容 

  

  

  

  

  

  

（此表可续） 

 



－9－ 

五、专业开设可行性论证报告（附专家论证意见） 

六、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附专家论证意见） 

七、审核意见 

学校主办单位 

（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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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审核备案汇总表 

 

填表学校：    （公章）      填报人：      电话： 
 

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编码 

专业层

次 

学习年

限 

拟招生规

模 
备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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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情况汇总表 
 

填表学校：             （公章）             填报人：         电话： 

序
号 

专业大类 专业编码 专业名称（全称） 专业层次 学制 
在校生规模 

备
注 

合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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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四川省     市（州）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基本情况汇总表 
 

填表市（州）：              （公章）             填报人：        电话： 

序

号 
学校名称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全称） 

专业层次人数 
备注 

合计 中级 高级 预备技师 

         

        

        

         

        

        

         

        

        

（此表可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4年 12 月 5 日印发 


